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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府厅发〔2022〕7号 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

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扎实做好 2022年粮

食生产工作，确保粮食面积和产量稳定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提高

政治站位，深刻理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意义，切实担负起

保障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，始终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重要工作任

务，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，确保我省粮食主产区地位不动摇。

严格落实党政同责要求，建立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

粮食安全责任制，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粮食安全

工作第一责任人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行业或领域内的粮食

安全工作负责。突出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“指挥棒”作用，加强

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和高质量发展考核稳粮作用，强化对稳定

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的硬约束。注重考核结果应用，将考核结果与

产粮大县奖励资金、农业项目安排等奖补措施挂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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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以省级

下达的年度粮食面积、产量任务为目标，及时分解落实任务，细

化落实到田，确保全省粮食面积稳定在 5659.3万亩以上、粮食总

产稳定在 439 亿斤以上。扎实推进夏粮生产，确保夏粮首战告捷。

稳定双季稻种植，突出抓好早稻生产，坚决杜绝为完成任务一种

了之、只种不管、套取奖补等现象，确保早稻面积稳定在 1830

万亩以上。在保证水稻播种面积稳定的前提下，深入挖掘旱地潜

力，积极发展薯类、玉米和大豆等旱粮作物。逐级登记造册，建

立粮食生产任务落实情况台账。 

三、加快提升粮食单产。大力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，选育

绿色优质新品种，加大力度推广水稻“三控”绿色节本增效、绿

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等一批农业主推技术模式，以及早稻早播早育、

优质晚稻早种、增施穗粒肥、冬闲田翻耕等单项技术，着力提升

粮食单产水平。调优早稻品种结构，优化集成推广稻油轮作、稻

薯轮作及其他“水稻+”技术模式。大力推进早稻集中育秧，抓好

集中育秧示范点建设。深入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，新建一批

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、水稻机械化育秧中心，大力推广

机插、机抛、机防、机烘等农机化集成技术。推广粮食机收减损

技术应用。科学推进农业防灾减灾，加强水资源监控调度，强化



 - 3 - 

农情灾情调度，大力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，加大重要

农事季节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力度，切实降低灾害损失。 

四、抓好农资供应和市场监管。加强种子市场价格和供求数

量监测工作，及时掌握种子市场行情，提高市场调控能力，确保

水稻供种需求。做好化肥等农资生产储备调运，扩大储备规模，

优化投放机制，促进保供稳价。进一步加大农资市场执法力度，

适时开展农资打假，组织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，严厉打击制

售假劣农资、破坏市场秩序、侵害农民利益等违法行为。 

五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硬措施。加快 317万亩在建高标准农

田建设进度，确保春播前保质保量完成田间工程建设。科学推进

2022年度 290万亩项目建设，支持在旱地、丘陵山区整县、整

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。坚决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、严格管控耕

地“非粮化”，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，严格落实

耕地利用优先序。压实压紧抛荒地治理属地责任，推进有条件的

抛荒地全面恢复耕种，鼓励和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统一流转

抛荒地给龙头企业、种粮大户、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耕种。

制定辖区内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年度工作计划，明确安全利用技

术措施，以县为单位全面推进落实，严格管控类耕地严禁种植水

稻及其他食用农产品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490


